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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情

况报告（第七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渝丰科

技”、“发行人”）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5 年修正）《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招商证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与辅导对象签署的《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

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张锦浩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渝丰科技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刘光虎、刘昭、宋立、章毅、刘

川佳仔、梁健、郁凡、林炜锋、王汇迪，组长为刘光虎。

上述辅导人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证，均具备有关法律、

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同时担任辅导工作的企业均未

超过四家，并拥有一定的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

工作经历，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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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于2023年 9月 25日向贵局提交了关于辅导对象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备案申请，并于 2023 年 9月 27 日

完成了辅导备案登记。

本辅导期（第七期）的辅导时间为 2025 年 4 月至本辅导工

作进展报告签署日。

本辅导期内，招商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会计师、律师的协助

下，根据有关法规要求和辅导协议的约定，结合辅导实施计划和

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持续关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情况对辅导对象业务的经

营发展及对业绩的影响；

（2）对辅导对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现场培训；

（3）根据新三板挂牌后相关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要求，对

辅导对象进行持续督导，协助审阅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跟

进辅导对象间接股东股份转让事项；

（4）针对辅导对象及部分重要经销商 2025 年 6 月底的存货

盘点执行监盘程序。

2、辅导计划执行情况

在本辅导阶段，招商证券以及辅导对象履行了《辅导协议》

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

计师”）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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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辅导的专业机构，通过现场尽职调查、中介机构协调会、

现场咨询、电话交流等方式配合招商证券为辅导对象实施辅导工

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辅导对象的治理结构、内部制度建设需根据业务规模的增长

以及上市规范的要求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前期辅导工作中，辅导

工作小组已对辅导对象的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函证，对辅导对

象的销售、采购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核查。同时，招商证券已会

同发行人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协助辅导对象制定公司内控制度和

规范性文件。辅导对象的企业制度建设与法人治理结构日趋完善，

规范运作水平得以提高。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辅导工作小组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经销收入和房地产客户应

收账款问题。根据辅导对象披露的年度报告，辅导对象 2024 年

度经销收入金额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同比有所下降；同时，辅

导对象积极推进销售货款的催收和以房抵债等工作，持续关注抵

债房产评估价值并已计提相应减值损失。

辅导工作小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针对经营情况和内

控规范等重点关注问题对辅导对象持续进行核查、梳理，结合函

证和存货盘点情况等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经营和规范情况。持续督

促辅导对象了解和熟悉新三板挂牌公司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内

部控制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进一步结合辅导公司实际情况，

不断提高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对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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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并予以有效执行，不断提升公

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审核相关要求，辅导企业

进一步规范研发活动管理、研发费用核算等相关事项。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一）辅导人员

下一辅导期内，渝丰科技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拟定为：刘光虎、

刘昭、宋立、章毅、刘川佳仔、梁健、郁凡、林炜锋、王汇迪，

组长为刘光虎。上述辅导人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证，均具备

有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同时担任辅导工作

的企业均未超过四家，并拥有一定的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

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

（二）辅导内容

1、持续对辅导对象进行尽职调查，持续跟进整改措施的完

成；

2、督促辅导对象持续学习和遵守新三板挂牌企业及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协助公司在新

三板挂牌期间按照相应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规范运作；

3、进一步督促辅导对象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使其得到切

实有效的执行；

4、持续跟踪辅导对象业务经营发展变化情况；

5、与发行人会计师、发行人律师一起深度梳理辅导对象的

财务、法律问题。




	1
	关于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七期）
	辅导
	THWJ-2025-04236




